
2023 年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

关于备案主体、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的报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2023 年，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长春中

心”）紧紧围绕创新主体需求，为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

和现代化农业产业的创新主体提供专业、高效的专利快速预

审服务，积极推进长春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。长春中心根据

《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、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机

制方案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评价方案）对备案主体、代理

机构开展信用分级评定，现将长春中心 2023 年度备案主体

和代理机构相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3 年，长春中心共完成创新主体备案 335 家，接收专

利预审服务申请 1229 件（接受 1090 件，不予接受 132 件，

等待分类 7 件）；已完成预审 1206 件（通过 966 件、未通

过 240 件）；已有 609 件（582 件发明、26 件实用新型、1

件外观）专利申请通过预审后获得授权。

二、预审情况分析

（一）专利预审请求提交情况

2023 年，全市累计有 168 家备案主体向长春中心提交了

1229 件专利预审请求，其中，吉林大学、中国科学院长春光

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、长春理工大学、长春希达电子技



术有限公司等备案主体提交的专利预审请求数量较多，均在

60 件以上。

（二）专利预审请求接受情况

2023 年，在长春中心接受范围内的专利预审请求共计

1090 件（其中：发明 1047 件、实用新型 42 件、外观设计 1

件），接受率为 88.6%（接受率=接受量/提交量）。

（三）专利预审请求预审情况

2023 年，经预审通过进入快速审查通道的专利预审请求

共 936 件（发明 904 件、实用新型 31 件、外观设计 1 件），

合格率为 85.8%（合格率=进入快速通道量/接受量）。备案

主体自主提交的专利预审请求为 112 件，合格率为 65.2%；

委托代理机构提交的专利预审请求为 1117 件，合格率为

87.6%。在备案主体中，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

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和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

限公司等备案主体提交的专利预审合格率较高。

表 1专利预审接受量、合格率情况表（备案主体）

序

号
备案主体 接受量

预审

合格量

预审

合格率

1 吉林大学 191 172 90%

2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126 118 94%

3 长春理工大学 115 108 94%

4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62 60 97%

5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30 28 93%

6 长春工业大学 23 13 57%



注：名单以接受量前十排序。

受备案主体委托的代理机构提交的专利预审请求中，哈

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、长春中科长光知识

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和长春众邦菁华知识产权代理

有限公司等代理机构提交的专利预审请求数量和合格率较

高。

表 2专利预审接受量、合格率情况表（代理机构）

注：名单以接受量前十排序。

接受后预审不合格的专利预审请求共计 108 件，未通过

率为 9.9%（未通过率=未通过案件量/接受量），其中：长春

7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 20 100%

8 长春中医药大学 16 13 81%

9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14 14 100%

10 吉林农业大学 14 12 86%

序

号
代理机构 接受量

预审

合格量

预审

合格率

1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58 145 92%

2 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131 125 95%

3 长春众邦菁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56 50 89%

4 吉林省泓发瑞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54 47 87%

5 吉林国科惠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48 45 94%

6 安徽潍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37 33 89%

7 深圳众邦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27 27 100%

8 北京远智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9 19 100%

9 吉林省长春市新时代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19 12 63%

10 北京恒和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9 17 89%



喜成科技有限公司、长春市星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长春市

佳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创新主体备案主体提交的预审请

求未通过率较高；沈阳维特专利商标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、

北京中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和南京中天知识产权代理

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等代理机构提交的预审请求未通过率较

高。

表 3专利预审请求未通过率情况表（备案主体）

注：名单为专利预审请求未通过率较高，且接受量超过 3件的备案主体。

表 4专利预审请求未通过率情况表（代理机构）

注：名单为专利预审请求未通过率较高，且接受量超过 3件的代理机构。

预审未通过的原因主要包括：超出接受领域、答复超期

及撤回、低质量、新颖性、明显创造性等。具体为：超出接

受领域 130 件、答复超期及主动撤回 44 件、形式缺陷过多

17 件、低质量申请问题 12 件、新颖性及明显创造性问题 36

件等。反映部分企事业单位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，对预审工

序

号
备案主体 接受量

预审

合格量
未通过率

1 长春市佳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 1 67%

2 长春喜成科技有限公司 3 1 67%

3 长春市星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1 67%

序

号
代理机构 接受量

预审

合格量
未通过率

1 沈阳维特专利商标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4 1 75%

2 北京中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3 6 54%

3 南京中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15 7 53%



作要求学习和认知不足。

（四）专利预审请求授权情况

2023 年，通过长春中心预审合格，获得授权的专利申请

共 609 件，其中：吉林大学、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

与物理研究所和长春理工大学等备案主体的授权量排名靠

前；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、长春中科长

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和吉林国科惠智知识产

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等代理机构的授权量排名靠前。

表 5专利预审请求授权量前十情况表（备案主体）

表 6专利预审请求授权量前十情况表（代理机构）

序号 备案主体 授权量

1 吉林大学 107

2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74

3 长春理工大学 61

4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0

5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1

6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

7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10

8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9

9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（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） 8

10 长春工业大学 7

序号 代理机构 授权量

1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88

2 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80



（五）信用分级评定情况

按照评价方案要求，根据 2023 年各备案主体、代理机

构在长春中心预审案件的情况、长春中心对评价方案中各项

指标的查询结果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、长春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提供的关于各备案主体的部分信用数据，以及各单位提

交的相关荣誉证明材料等，对 2023 年在中心提交过预审请

求的备案主体、代理机构开展综合评价。

吉林大学、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、

长春理工大学和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 8家备案主体

信用评价等级为 A 级。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

公司、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和吉

林省泓发瑞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等 5 家代理

机构信用评价等级为 A 级。

表 7信用评价等级 A级情况表（备案主体）

3 吉林国科惠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35

4 安徽潍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28

5 长春众邦菁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25

6 吉林省泓发瑞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19

7 深圳众邦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7

8 北京远智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5

9 北京中知音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10

10 吉林省长春市新时代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9

序号 备案主体 等级

1 吉林大学 A



表 8信用评价等级 A级情况表（代理机构）

三、存在问题

长春中心在专利预审过程中，发现部分备案主体和代理

机构未严格遵守预审相关要求，导致专利申请无法进入快速

审查通道情况出现，现将部分问题呈现如下：

（一）专利预审请求阶段

1.预审请求案件形式问题过多或经两次修改仍不符合

预审质量要求；

2.同时或先后提交发明创造内容明显相同、或者实质上

由不同发明创造特征或要素简单组合变化而形成的多件专

利申请预审案件；

2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A

3 长春理工大学 A

4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A

5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A

6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A

7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A

8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A

序号 代理机构 等级

1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A

2 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A

3 吉林省泓发瑞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A

4 吉林国科惠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A

5 安徽潍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A



3.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案件与申请人实际经营范围、研

发能力及资源条件明显不符；

4.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案件内容明显不符合技术改进

或设计常理，或者无实际保护价值的变劣、堆砌、非必要缩

限保护范围，或者无任何检索和审查意义；

5.在长春中心作出预审结论前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

正式申请。

（二）专利正式申请阶段

1.专利正式申请文本与长春中心预审合格文本不一致；

2.未按要求提交 XML 格式的申请，未按要求提交 XML 格

式的答复或补正文件；

3.在收到长春中心预审合格结论后，未在 2 个工作日内

进行正式申请，且无正当理由；

4.未能在申请日当日(最晚次日)内完成网上缴费和录

入申请号并向长春中心反馈专利申请相关信息；

5.正式提交的申请文本中出现新的明显形式缺陷。

（三）快速审查阶段

1.因申请人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发明人姓名、发

明人身份证专利代理总委托书编号、专利代理机构代码、专

利代理人执业证号等信息填写错误，导致国家知识产权局发

出补正通知书；

2.在审查过程中进行了著录项目变更或者主动修改专



利申请文件；

3.未在《承诺书（试行）》规定时限内答复国家知识产

权局审查意见通知书。以上问题的出现，均会对专利快速审

查带来不良影响，也会影响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享受专利快

速预审服务，请相关单位和人员予以重视，引以为戒，避免

再犯类似错误。

（四）下一步工作要求

请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规范内部专利预审申请工作

管理，严格遵守《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、代理

机构专利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持续严格规范专利

预审请求行为的通知》《关于开展专利申请快速预服务申请

文件自查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不断完善提交专利预审

请求质量管理机制，做好质量保障和流程管理，确保所提交

预审请求质量符合要求，坚决杜绝非正常专利申请、低质量

专利申请等进入预审请求通道，快速响应预审要求，严格遵

守长春中心对时效性的要求，共同为全面提升长春市专利快

速预审质量和效率赋能。

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

2024 年 1 月 8 日


